附件3

青岛市******技术创新中心绩效评价

编写提纲

山东科技大学（加盖公章）

一、中心的研究定位

主要包括：1.发展定位与创新规划。①是否与我市重点发展产业契合，符合重点产业发展布局；②是否有明确的创新发展规划，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赋能产业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

2.研究方向与创新特色。①研究方向在所属行业特色鲜明、优势显著；②建设目标清晰，技术创新方法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

二、中心的创新投入

主要包括：1.研发费用投入。①近三年研发费用总额不少于2000万元且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不低于3%；②近三年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及增长情况。

2.配套资金额度。国家、省、市，各级有关单位或主管部门配套资金支持情况以及中心自筹配套资金情况。
3.承担科研任务情况。承担的国家、省、市自然基金，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等情况。

三、中心服务地方情况
主要包括：1.关键技术攻关。近三年突破产业关键技术情况，包括“卡脖子”技术、前沿技术、产业共性技术等，以及实现产业化的技术创新成果。

创新成果产出。①近三年获得高价值发明专利数量、软著数量；②获得新品种、新装置、新产品或一类新药证书数量；③制定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数量；获得科技奖励情况。

3.成果转化。①高校院所须在前沿、颠覆性技术领域具有优势，近三年在同技术领域已推广转化不少于30项技术成果；②近一年在同技术领域承担的横向课题经费总额不低于500万元；③有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或通过自行孵化企业，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案例5例以上。

4.总体效益。近三年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情况，带动产业集群增加销售收入总量。
四、中心的人才队伍建设
主要包括：1.高层次人才队伍。①国家、省、市级人才数量情况，以及引进培养情况；②科研人才创新激励机制设计及落实情况。

2.团队研发人员总数。①团队固定研发人员不低于30人（固定研发人员及员工以全年实际工作超过183天计）；②具有本科、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具有中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不低于三分之一。

五、中心的运行管理
主要包括：1.科研条件。科研用房面积应在1000平方米以上，实验仪器设备原值总和应在1000万元以上，建有中试基地或产业化基地，能满足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和试验任务的需要。

制度健全情况。注册成立独立法人机构、实行理事会制度、成立专家委员会，技术创新中心管理制度、人员激励机制、产学研合作机制等。

六、科研诚信承诺书

本中心了解《关于开展青岛市技术创新中心绩效评价的通知》相关规定和要求，现作出承诺如下：
1.本中心在青岛市技术创新中心绩效评价自评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恪守科研诚信要求，承诺所填内容属实，数据准确可靠。

2.本中心提交的绩效评价材料杜绝发生下列不端行为：

（1）提供虚假、夸大的信息和数据；

（2）抄袭剽窃、伪造篡改科研成果；

（3）提交不属于本中心的科研设施、人员、科研成果等资料；

（4）其他科研不端行为。

3.如申报材料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或被举报存在科研不端行为，一经发现，将积极配合相关调查工作。如违背上述承诺，自觉接受撤销市技术创新中心资格处理，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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